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3-004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于

2013

年

1

月

8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

年

1

月

17

日公司公

告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3-003

号公告）。

2013

年

1

月

17

日，公司首次实施了回购部分股份的方案，依据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

购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首次回购股数量为

332,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9 ％

，成

交的最高价为

8.49

元

/

股，最低价为

8.34

元

/

股，支付总金额约为

281.13

万元。

公司在实施回购方案前，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由证

券交易所监控的回购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2013-001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向公司全体股东

发出《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

9:30

开始，在江

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七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计高雄先生主

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名，代表股份

465,158,1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

1,218,236,445

股的

38.18%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2

、议案的表决结果：

（

1

）关于投资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15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获得通过。

（

2

）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15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毛玮红、刘向明；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５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３２

，

２４５

，

０４５．４６ ５１５

，

６２７

，

４７２．７３ ３．２２

营业利润

４５

，

５４７

，

２３１．７８ ５４

，

０４７

，

１９３．２０ －１５．７３

利润总额

４６

，

８５５

，

６３３．１３ ５６

，

８４６

，

８５８．４０ －１７．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１

，

５１８

，

４８３．２４ ５０

，

２３１

，

１３８．５９ －１７．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６ ０．６８ －３２．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４４ １９．５４

下降

１２．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６８５

，

３９９

，

６３３．４４ ６７２

，

４１３

，

８４７．４０ １．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５６０

，

３２９

，

７８５．５２ ５５５

，

２９４

，

１２６．８０ ０．９１

股 本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６．１４ ６．０９ ０．８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间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３２

，

２４５

，

０４５．４６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３．２２％

，营业利润

４５

，

５４７

，

２３１．７８

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５．７３％

， 利润总额

４６

，

８５５

，

６３３．１３

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７．５８％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１

，

５１８

，

４８３．２４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７．３５％

。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

６８５

，

３９９

，

６３３．４４

元，比上年末增长

１．９３％

，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５６０

，

３２９

，

７８５．５２

元，比上年末增长

０．９１％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披露的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3-001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宁夏东方南兴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诉讼及诉讼财产保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东方南兴研磨材料有限公司（简称

"

东方南兴公司

"

）于近日收到内蒙

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2012

）内商初字第

16－1

号、民事裁

定书（

2012

）内商初字第

16－2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机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二）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三）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宁夏东方南兴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林，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包头市山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沟门镇纳太村北

法定代表人：倪明镜，该公司董事长

（四）案件概要

东方南兴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开始给包头市山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包头山

晟公司

"

）供货（碳化硅），截至

2012

年

4

月

5

日，包头山晟公司欠东方南兴公司货款

2725.94

万

元，按照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已逾期

6

个月以上。因包头山晟公司逾期未付货款，致使东方南兴

公司造成较大的逾期付款损失。为维护东方南兴公司合法权益，东方南兴公司依法向内蒙古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依法申请了财产保全。

二、裁定及保全情况

（一）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内商初字第

16－1

号，具体内容如下：

原告东方南兴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依法查封、冻结被

告包头山晟公司银行存款

3200

万元或价值相当于

3200

万元的股权等财产。

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东方南兴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裁定：将被告包头山

晟公司

3200

万元银行存款或价值相当于

3200

万元的股权等财产予以查封或冻结。

（二）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内商初字第

16－2

号，具体内容如下：

原告东方南兴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依法查封、冻结被

告包头山晟公司银行存款

3200

万元或价值相当于

3200

万元的股权等财产。 中色（宁夏）东方

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价值

3200

万元的股份为原告

东方南兴公司的诉讼保全提供担保。

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东方南兴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裁定：将中色（宁夏）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宁夏东方钽业股份公司价值约

3200

万元的股份予以查封。

三、公司部分股份被冻结情况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集团公司

"

）为支持东方南兴公司的诉讼，将持有

260

万股，价值约

3200

万元的东方钽业股份予以司法冻结，并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办理了冻结手

续，冻结期从

2012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0

日。

集团公司共持有东方钽业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1,916,800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45.80%

。 此次冻结的股份，占集团公司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29%

，占本公司

股本总额的

0.59%

。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除上述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因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

2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内商初字第

16－1

号

3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内商初字第

16－2

号

4

、《采购合同》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621

证券简称：大连三垒 公告编号：

2012-034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加强对募集资金的集中管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管理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决定取消在招商银行、中国银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授权董事长与兴业银行协商设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事宜，并在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定期存款到期后及时将募集资金分别结转到兴

业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与保荐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兴业银行大连高新园区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截止

2013

年

1

月

8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

山广场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下的人民币

4,287.17

万元取出， 转存至兴业银行大连高新园区

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32060100100030492

下。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主要为：

1

、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公司

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2

、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江成祺、林松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

复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平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银行

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3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 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4

、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5

、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6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7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3-002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保险资金债权投资业务获得

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公司拟向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额

度为

10

亿元人民币的保险资金债权投资业务，所筹资金用于公司自备电厂改造工程的建设与

运营（可替换项目或流资借款），期限

7

年，并由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

见

2012

年

2

月

1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前，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接到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注册登记中心《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注册通知书》（保资注

[2013]

第二号），对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太平洋

-

太钢不锈自备环保电厂债权投资计划予以注册， 注册编号为

0113002

。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7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临时董事会，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面呈或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

２

名

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旭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参股子公司旭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瑞光电”）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由于公司董事长王垚浩先生、副董事长余彬海先生分别在旭瑞光电担任董事、监

事的职务，故该增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王垚浩先生、余彬海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佛山市国星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向参股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二、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向参股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开市起复牌。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星光电”）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下午在公司

２０８

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旭瑞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增资事

项公告如下：

一、风险提示

１

、鉴于旭瑞光电的各方股东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协议，该增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２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旭瑞光电

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登载了《关于对参股子公司旭瑞光电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公告》，经北京龙

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旭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审计报告及

旭瑞光电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的生产经营情况、资产状况的初步分析，以及对其

２０１２

年

９－１２

月经

营状况的初步预计，公司对旭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这一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计提金额预

计在

３

，

７００

万元至

４

，

１００

万元之间，计入的报告期为

２０１２

年度。

３

、由于旭瑞光电已停产

９

个月，部分骨干人员流失，设备处于停滞状态，存在一定经营风

险。 公司将尽快采取调配内部骨干人员与招聘外部技术人员的方式解决旭瑞光电的正常生产

经营需求，降低风险。

４

、因目前

ＬＥＤ

行业尚未复苏，公司增资旭瑞光电

５０００

万元依然存在竞争激烈，价格下跌

而导致的资产减值风险。

５

、因市场变化而潜在的市场竞争风险和效益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旭瑞光电的经营管理状况，通过派出董事、监事、管理人员及制定相关事

项报告制度等方式，及时控制风险，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二、对外投资之关联交易概述

旭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瑞光电”）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旭瑞光电的注册资本

为

２

，

０４８３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５％

的股份，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分别出任旭瑞光电的董事和

监事。因此公司本次增资旭瑞光电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王垚浩先生、副董事长余彬海先

生作为关联董事，在审议本事项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已回避表决。

本次公司向旭瑞光电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梁彤缨、吴青和杨雷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

及公平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且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本次增资旭瑞光电的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旭瑞光电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注册资本：

２

，

０４８３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４４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１２０６２

法定代表人：

Ｔｒｕｎｇ Ｔｒｉ Ｄｏａｎ

住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南海软件科技园创业中心

Ｂ

座

２０１

室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

ＬＥＤ

外延、芯片及封装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涉及专项规定和许可证

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６０５６９８１９６８０９

股东及持股情况：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以下简称“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持有旭瑞光电

４９％

的股

份；国星光电持有旭瑞光电

１５％

的股份；浙江生辉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辉照明”） 持有

旭瑞光电

１３％

的股份；北京爱尔意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尔意迪”） 持有旭瑞光

电

１１％

的股份；北京朗波尔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波尔”） 持有旭瑞光电

７％

的股

份；佛山市南海区高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投资”） 持有旭瑞光电

５％

的股

份。

旭瑞光电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５８

，

３３４．９６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３

，

７４５．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９．４１

万元，净利润

－６５６７．７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旭瑞光电经审

计的总资产为

５４

，

２６３．２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７

，

４３６．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０．３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６

，

３０８．４９

万元。

四、协议各方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１

、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法定地址：

２７１１ Ｃｅｎｔｅｒｖｉｌｌｅ Ｒｏａｄ

，

Ｓｕｉｔｅ ４００

，

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

，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１９８０８

授权代表姓名：

Ｔｒｕｎｇ Ｔｒｉ Ｄｏａｎ

国籍：美国

职务：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２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垚浩

国籍：中国

职务：董事长

３

、浙江生辉照明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工业区加拿大嘉兴科学工业区加创大道西

法定代表人姓名：沈锦祥

国籍：中国

职务：董事长

４

、北京爱尔意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地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团泉村团泉一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彬彬

国籍：中国

职务：执行董事

５

、北京朗波尔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２８

号

Ａ１

研发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马卫国

国籍：中国

职务：董事长

６

、佛山市南海区高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

３

号南海科学馆

Ｃ

座

８

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李志斌

国籍：中国

职务：总经理

７

、旭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南海软件科技园创业中心

Ｂ

座

２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Ｔｒｕｎｇ Ｔｒｉ Ｄｏａｎ

国籍：美国

职务：董事长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在旭瑞光电的注册资本总额人民币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元以及股本总额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股均

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国星光电、生辉照明、 爱尔意迪、朗波尔、南海投资以其对

旭瑞光电的实际出资额为依据，重新计算各自在旭瑞光电的持股比例。 详见下表：

投资者

股份转让前 股份转让后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股份增减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１００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３

，

４３３

，

５０８ ６６

，

９３６

，

４９２ ３２．６８％

国星光电

３０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

，

５０９

，

７９２ ４３

，

２３４

，

７９２ ２１．１１％

生辉照明

２６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０

，

８４０

，

４６２ ３７

，

４６５

，

４６２ １８．２９％

爱尔意迪

２２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７５

，

４２１ ２２

，

６０５

，

４２１ １１．０４％

朗波尔

１４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７．００％ ５

，

８３８

，

５８１ ２０

，

１７８

，

５８１ ９．８５％

南海投资

１０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４

，

１６９

，

２５２ １４

，

４０９

，

２５２ ７．０３％

小计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说明：由于旭瑞光电成立时，外方股东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存在技术入股。 根据旭瑞光电各股东方

达成的协议，外方股东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需要将其持有的技术股分别无偿转让给其他股东方，即向国

星光电无偿转让其合法持有的

１２

，

５０９

，

７９２

股旭瑞光电普通股， 向生辉照明无偿转让其合法

持有的

１０

，

８４０

，

４６２

股旭瑞光电普通股，向爱尔意迪无偿转让其合法持有的

７５

，

４２１

股旭瑞光

电普通股，向朗波尔无偿转让其合法持有的

５

，

８３８

，

５８１

股旭瑞光电普通股，向南海投资无偿

转让其合法持有的

４

，

１６９

，

２５２

股旭瑞光电普通股。

２

、在第（二）之

１

项下的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旭瑞光电按照

４．０９６６

：

１

的比例对

现有股本进行缩股，总股本由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股减至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注

册资本相应由人民币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元减至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详见下表：

投资者

股份转让后 缩股减资后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６６

，

９３６

，

４９２ ３２．６８％ １６

，

３３９

，

５２３ ３２．６８％

国星光电

４３

，

２３４

，

７９２ ２１．１１％ １０

，

５５３

，

８２３ ２１．１１％

生辉照明

３７

，

４６５

，

４６２ １８．２９％ ９

，

１４５

，

５０２ １８．２９％

爱尔意迪

２２

，

６０５

，

４２１ １１．０４％ ５

，

５１８

，

０９３ １１．０４％

朗波尔

２０

，

１７８

，

５８１ ９．８５％ ４

，

９２５

，

６９０ ９．８５％

南海投资

１４

，

４０９

，

２５２ ７．０３％ ３

，

５１７

，

３６９ ７．０３％

小计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在第（二）之

１

、

２

项下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旭瑞光电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至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净增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以下简称“新增注册资

本”），股本总额由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净增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以下简称“新增股份”）。 详见下表：

投资者

缩股减资后 增资扩股后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１６

，

３３９

，

５２３ ３２．６８％ １６

，

３３９

，

５２３ １６．３４％

国星光电

１０

，

５５３

，

８２３ ２１．１１％ ６０

，

５５３

，

８２３ ６０．５５％

生辉照明

９

，

１４５

，

５０２ １８．２９％ ９

，

１４５

，

５０２ ９．１５％

爱尔意迪

５

，

５１８

，

０９３ １１．０４％ ５

，

５１８

，

０９３ ５．５２％

朗波尔

４

，

９２５

，

６９０ ９．８５％ ４

，

９２５

，

６９０ ４．９３％

南海投资

３

，

５１７

，

３６９ ７．０３％ ３

，

５１７

，

３６９ ３．５２％

总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新增股份的认购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

元。

５

、全部新增股份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均由国星光电认购，旭瑞光电其它股东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生辉

照明、爱尔意迪、朗波尔及南海投资在此明确放弃其对新增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６

、新增注册资本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出资。 所有新增注册资本将在营业执照变更前缴付。

７

、最终增资完成后，国星光电持有的旭瑞光电的股份比例将增加至

６０．５５％

，实现对旭瑞

光电的实际控制。

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 根据旭瑞光电各方股东达成的初步协议， 保持旭瑞光电的注册资本总额人民币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元以及股本总额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股不变，旭瑞光电股东方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国星光电、生辉照

明、 爱尔意迪、朗波尔、南海投资以其对旭瑞光电的实际出资额为依据，重新计算各自在旭瑞

光电的持股比例之后，旭瑞光电按照

４．０９６６

：

１

的比例对现有股本进行缩股，总股本由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股减至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注册资本相应由人民币

２０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元减至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

、国星光电以现金增资旭瑞光电，认购旭瑞光电的所有新增股份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旭瑞光

电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至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股本总额由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旭瑞光电其它股东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生辉照明、爱尔意迪、朗波尔及南海投

资在此明确放弃其对新增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六、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次关于旭瑞光电增资及相关事项的协议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目的

公司本次增资旭瑞光电，是国星光电拓展产业链的战略布局，通过对旭瑞光电注入资金

和技术力量，整合国星光电现有的产品需求，使旭瑞光电生产逐步走向正常，避免旭瑞光电出

现破产清算的风险，从而降低公司对旭瑞光电这一长期股权投资继续减值的可能性。

２

、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旭瑞光电将使得旭瑞光电恢复持续经营能力，为弥补前期严重亏损而形成的资产损

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保障投资者利益。

八、其他

１

、公司对旭瑞光电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６４

，

８２９

，

７５０

元，基于旭瑞光电从

２０１１

年年初投产以来持续亏损，净资产大幅降低，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开始停产的事实，考虑到公

司投资旭瑞光电是溢价方式投入，且旭瑞光电大股东

ＳｅｍｉＬＥＤｓ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其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全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根据前述事实，公司审慎地评估了旭瑞

光电的经营损失和面临的破产清算风险，同时也考虑到了重组的可能性，本着对股东负责的

态度，客观、公允揭示旭瑞光电的经营损失，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对旭瑞光电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２

、鉴于旭瑞光电成立之时，公司溢价入资和旭瑞光电的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持续亏损和

停产，在资产减值评估时，需要对公司初始投资

６４

，

８２９

，

７５０

元相应减去溢价部分

３４

，

１０４

，

７５０

元，考虑到旭瑞光电

２０１２

年的亏损额大致在

８０００－９０００

万元左右，对应公司初始持股比例为

１５％

所应承担的损益为

－１２００

至

－１３５０

万元左右，结合旭瑞光电土地厂房的升值状况，经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旭瑞光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审计报告及旭瑞光电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的生产经营情况、资产状况的初步分析，以及对其

２０１２

年

９－１２

月经营亏损的初步预计，公司对旭瑞光电这一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计提金

额预计在

３

，

７００

万元至

４

，

１００

万元之间，计入的报告期为

２０１２

年度。

鉴于会计报表是针对某个时点资产价值的记录，不能够完全依据未来不确定的收益影响

当前时点的资产价值判断，因此增资旭瑞光电不会导致公司就这一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

备的预估数据发生变化。

九、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旭瑞光电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旭瑞光电未发生关联交易。

十、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增资将有助于旭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经营，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符合

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本次向旭

瑞光电增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的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对公司是公平、合理的，未发现有损于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向旭瑞光电增资的关联交易。

十一、备查文件

１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增资旭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３

、旭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协议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

１１０

，

７６４

，

１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１１％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为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汇丰源”）， 股份数为

１１０

，

７６４

，

１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１１％

。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开华、王敏夫妇合计持有汇

丰源

１００％

股权（其中，许开华持有

６０％

股权，王敏持有

４０％

股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４０４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３３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９

，

３３２

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格林

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２９

号）同意，公司股

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３．０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公司总股份

由

９

，

３３２

万股增加到

１２

，

１３１．６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公司总股

份由

１２

，

１３１．６

万股增加到

２４

，

２６３．２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２．０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公司总股

份由

２８

，

９７９．１０９

万股增加到

５７

，

９５８．２１８

万股。

二、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控股股东汇丰源承诺：自公司股份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该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许开华、王敏、周波、马怀义、牟健、王健、彭本超承诺：自

公司股份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也

不要求公司回购该等股份；前述限售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履行情况：截至目前，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况，承诺事项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１０

，

７６４

，

１６０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１１％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

％

）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０

，

７６４

，

１６０ １１０

，

７６４

，

１６０ １９．１１

４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许开华、王敏、周波、马怀义、牟健、王健、彭本超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份上市交易之日起已满三十六个月，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解除限售。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之后的任职期间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间接持有的

７５％

股份重新锁定为限售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公司的股

份。

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循承诺，并在定期

报告中持续披露履行股份限售的情况。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同时，上市公司也不

存在对解除限售的股东担保的情形。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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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开市起停

牌，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

11

月

20

日、

11

月

27

日、

12

月

11

日、

12

月

18

日、

12

月

25

日、

2013

年

1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并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和

2013

年

1

月

4

日分别披露

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将延期至

2013

年

2

月

6

日复牌。

目前，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还在积极推进中，交易双方对具体交易条款正在

进行最后的协商，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还在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

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每周发布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

公告为准。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46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2013－008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中标的主要内容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及相关代理机构发

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公司为国家电网公司

2012

年第四批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

（招标编号：

0711-12OTL229

）中标单位，共中

27

个包，中标专变采集终端

10346

台、采集器和

集中器

126275

台，中标总金额为

10030.9

万元。

此次招标活动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国网物资有限公司等相关代理机构， 采用公开招标方

式进行。

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披露了《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8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招标人：国家电网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亿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大安街

86

号

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输电、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实施所承包境外工程所

需的劳务人员。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询服务，非职业培训；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 。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10030.9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营业收入的

21.4%

。中标合同的履行对公

司

2013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本次中标产品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且非出口产品，所以不存在技术、汇率的风险，公司已

做好了材料风险控制措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7

日

证劵代码：

00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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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

并收到部分补偿费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建设南京南站站东路站西路工程需要，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

甲方

"

）需征收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乙方

"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利源北路

66

号厂区的部分土地和房屋，近日公司与甲方签署了《征收补偿协议书》。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要内容

1

、基本情况及补偿费用

因南京南站站东路工程建设需要， 依据南京市规划局工程项目红线， 经国土部门勘测定

界，甲方需征收公司位于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利源北路

66

号的部分土地和房屋，经评估机构

对被征收土地、房屋及相关装修、停产停业损失等实施市场价值评估并经甲乙双方认定，征收

补偿总费用为

19,508,516

元。

2

、补偿费用支付及搬迁事宜

协议生效后五日内，甲方支付给乙方上述补偿费用的

50%

。乙方于

2013

年

1

月

20

日之前

将被征收房屋腾空，并将工程占用范围内涉及的建筑物等交由甲方拆除。待乙方让出工程占用

范围内的土地，且将被征收建筑物等交由甲方拆除的当日，甲方将上述征收补偿费用余款一次

性支付给乙方。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征收补偿收到款项计入

"

专项应付款

"

，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不会对

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2

、鉴于公司新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此次搬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已收到征收补偿费用情况

近日，公司已按协议收到

50%

的征收补偿费用，计

9,754,258

元。

四、其它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17

日


